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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丙) 重 要 事 项 
1. 所有申订必须连同款项交回，否则一概无效。 
2. 参展商如欲租用表格内未有刊出之物品或服务，可直接向承建商/供货商查询。 
3. 参展商必须保持所有租用物品完整无缺。如有损毁或遗失，必须负责赔偿。 
4. 所有电力装置及接驳必须由大会承建商施行。 
5. 取消申订必须书面提出，截止日期（2009 年 10 月 28 日）后取消申订，会征收 20%取消费。2009

年 11 月 5 日或以后，不可取消任何申订。 
6. 所有租用插座只限于 500 W以下发动机器之用。参展商或私人承建商若自备电灯或光管作摊位

装修用途，必须付接驳费用，而灯光安装及接驳必须咨询大会承建商。擅自接驳灯俱如被发现，

须征收双倍费用。 
7. 接驳器及电线/电缆须由参展商自行提供。 
8. 每个插座或电源只供一件 500W 以下电器或机器使用，不能使用万能插座。 
9. 所有标准摊位配套设备(包括家俬及电器)均不可更换。 

 
标 准 摊 位 规 格 

 

每 九 个 平 方 米 标 准 摊 位 圴 包 含 以 下 设 备 及 规 格 : 

 
公司招牌及地毯 蓝底白字招牌及蓝色地毯 
围板 摊位由铝质支架及三面白色围板组成，角位摊位有两面围板及两块招牌板 
家具 一张询问桌 (PF01) 
 两张白折椅 (EC08) 
 一个废纸篓 (EW01) 
电器项目 一个 500 瓦单相插座 (只供小型电器使用，不可接驳灯具及机器) 
 两支 40 瓦光管 (SL001)；可改为两支射灯，但必须截止日期前通知。 
附注:  
1. 请见下列不同摊位面积之配套，所有标准摊位配套设备(包括家俬及电器)都不可更换。 

 
 项目 ≦9m2 12m2 15m2 18m2 21m2 24m2 27m2 30m2 36m2

 询问桌 (PF01) 1 1 2 2 2 3 3 3 4 
 白折椅 (EC08) 2 2 3 4 4 5 6 6 8 
 废纸篓 (EW01) 1 1 1 2 2 2 3 3 4 
 500 瓦单相插座  1 1 1 2 2 2 3 3 4 
 40 瓦光管 (SL001) 2 2 3 4 4 5 6 6 8 
2. 如参展商订购两个或以上连续排列摊位，除非参展商特别要求，否则大会将拆除摊位间之围

板。 
3. 其它设备，如特别装饰、额外照明、家具等，须另付费用，请用附页之申请租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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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 准 摊 位 规 格  
Standard Booth Specification 

 
标准展台  3 米 x 3 米 
Standard Booth (3m X 3m) 

 
 

 

 


